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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发布 2025

年度龙岗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扶持申报指南的

通知

各相关企业：

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现开始实施 2025 年度龙岗区“工业企

业技术改造扶持”的申报受理工作，现将有关申报指南发布如

下。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关于

印发<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工

业和信息化领域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深龙工信规

〔2025〕5 号）、《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<龙

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时尚产业发展实

施细则(修订版)>的通知》（深龙工信规〔2024〕5 号）。

二、扶持范围和标准

（一）扶持范围

支持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和新材料等提升

生产效率，或对现有生产设施、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行有序

的改造，保障与提高产品质量；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，

提升企业自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，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。

（二）扶持方式和标准

（1）工业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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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企业的技术改造年度投资额在 100 万元（含）至 2000 万

元的，按年度给予投资额 10%的资助。

2.企业的技术改造年度投资额在 2000 万元（含）至 1 亿元

的，除按上述第 1 条内容给予资助外，超出 2000 万元部分按 8%

给予资助。

3.企业的技术改造年度投资额 1 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除按上

述第 1、2 条内容给予资助外，超出 1 亿元部分按 5%给予资助。

4.企业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智能制造示范工厂、智能制

造应用场景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“揭榜挂帅”、卓越级智能

工厂或领航级智能工厂认定的，上述第 1 至第 3 条技术改造资助

比例均可提高 5 个百分点。

5.企业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（简称

“CMMM 评估”），证书等级为三至五级的，上述第 1 至第 3 条

技术改造资助比例均可提高 2 个百分点。

6.企业同时符合第 4 条和第 5 条的资助标准，则选其中最高

标准给予资助，但不得叠加享受。

7.单个企业年度获资助总额不超过 2000 万元。

（2）时尚产业企业

黄金珠宝、家具、眼镜、服装、钟表、内衣、皮革、化妆品

以及工艺美术等时尚产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年度投资额不低于100

万元的，按上一年度投资额的 20%给予资助，每年不超过 500 万。

（三）审核方式

核准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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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条件

1.申报企业在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(GB/T4754-2017)中属

于 B 类（采矿业）、C 类(制造业)、D 类（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

水生产和供应业），行业分类代码在 0610 至 4690 之间。

2.申报企业的项目不属于政府投资项目。

3.申报项目原则上应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中的“工业

企业技术改造项目”类别（含通过线下途径报送国家统计部门的

项目）。

4.企业有多个项目的，则以企业名义统一合并申报，同一个

项目原则上资助不超过 3 年。

5.同一项目同时符合区内固定资产投资奖补政策的，该项目

按照“从高、择优、不重复”的原则申请扶持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请表（登录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在线填写，平

台自动生成）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；

（三）上年度纳税证明（2025 年度）；

（四）技术改造备案表；

（五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；

（六）企业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智能制造示范工厂、智

能制造应用场景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“揭榜挂帅”、卓越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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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工厂或领航级智能工厂的认定资料；企业通过工业和信息化

部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（简称“CMMM 评估”），证书等级

为三至五级的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标准符合性证书（非必需材

料）。

五、申报方式

请按以下步骤进行申报：

（一）使用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生成申报书

企业登录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cyfw.l

g.gov.cn）并注册账号（如已注册可直接登录），然后在首页导

航栏选择“项目申报”——“产业资助”，在业务类别中选择【“龙

岗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扶持”扶持项目】栏目进入申报，并完善

其他资料。企业上传申报资料后，区工业信息化局将组织线上审

核等工作，请企业等待线上审核结果。

企业收到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“已通过线上终审”的信

息后，即可在平台下载带水印的申报书。

（二）在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项目申报

企业在广东政务服务网注册、登录；进入龙岗区工业和信息

化局“支持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扶持项目”申报页面在线办理

申请，上传并提交带水印的申报书，等待后台工作人员审核。

（三）书面申报材料提交方式

请企业在收到广东政务服务网审核通过的短信通知后，在 5

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材料。书面申报材料清单如下：



5

1.盖章的申报书（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带水印的申报书，按

顺序胶装成册、封面加盖公章、盖骑缝章。一式两份）；

2.营业执照（验原件，不收复印件）。

书面材料受理窗口地址：

1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综合窗口（深圳市龙岗区

龙翔大道 8033-1 号，世贸百货斜对面）

2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天安云谷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

区 坂 田 街 道 雪 岗 路 2018 号 天 安 云 谷 1 栋 B 座 1 楼 、

0755-28909185）

3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大运软件小镇分中心（深圳市

龙岗区龙岗大道8288号大运软件小镇17栋1楼0755-28229136）

4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中海信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区

吉华街道甘李二路中海信创新产业城19A栋2楼0755-33112166）

5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天安数码城分中心（深圳市龙

岗区黄阁路 449 号天安数码城园区服务中心、0755-89312333）

6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宝龙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区冬

青路 18 号宝龙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1 楼、0755-23255492）

7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启迪协信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

区大运新城青春路与飞扬路交叉口启迪协信产促中心 1 楼服务

大厅、0755-28399039）

8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星河 WORLD 分中心（深圳市龙

岗区坂田街道梅坂大道星河WORLD二期E栋1楼0755-23952233）

9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康利城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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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湾街道平吉大道 66 号康利城 2 栋 1 楼、0755-28681209）

10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华南城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

区平湖街道富安大道 1 号华南城招商中心一楼、0755-28491235）

11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大运 AI 小镇分中心（深圳市

龙岗区横岗街道信义路大运 AI 小镇 B01 栋小镇客厅一层、

0755-89768806）

12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学院分中心（深圳市龙

岗区龙城街道龙翔大道 2188 号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服务

中心一楼、0755-89226767）

13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宝龙专精特新产业园分中心

（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三路与新能源五路交会处宝龙专

精特新产业园企业服务中心、0755-28226779）

14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乐荟分中心综合窗口（深圳

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 489 号乐荟科创中心 12 栋 G 层 01C 综

合窗口、0755-28896997）

15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创科技园分中心（深圳市

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布澜路 21号联创科技园 1栋厂房 A、

B 区 B101、0755-28300338）

六、申报时间

2026 年 1 月 21 日-3 月 13 日。该时间为企业在龙岗区产业

管理服务平台提交线上申请的期限，逾期视为放弃申请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1.申报时间为企业在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提交线上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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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的期限，不含后续的修改以及提交纸质材料时间，但纸质材料

必须在审核通过的 5 个工作日内提交，务必留意平台系统状态。

2.业务咨询电话：28948993、28930650；平台技术电话：

0755-23602720，QQ：2972069207。因涉及企业较多，请企业按

申报系统流程操作即可，业务高峰期电话繁忙请多试几次，或者

加技术支持 QQ 咨询问题。

3.申报期结束后，我局将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后续工作，拟资

助的企业名单将在我局网站上公示。

温馨提示：我局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企业代理资金扶

持申报事宜，不接受第三方单位代为申报，请企业自主申报（申

报企业需提供申报人员6个月以上本单位社保证明）。我局将严

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如有任何机

构或个人假借我局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，请知情者向

我局举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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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岗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扶持申请表

（模版，由平台自动生成）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联系人： 电话：

移动电话： 传真：

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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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本单位承诺遵守《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并自愿作出以下声明：

1、本单位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，

并与上报区统计部门数据口径一致。如有虚假，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

2、本单位承诺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，

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导致发生安全生产违法

违规行为，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3、本单位承诺所申报项目无下列情形之一：（1）知识产权争议；（2）

同一投入已获得区级财政性专项资金扶持；（3）同一投入在区级政府资

金中多头申报。

4、本单位不存在被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各相关部门列为严重失信主体

情况，如因诉讼、仲裁或行政处罚执行导致财政扶持资金被扣划、冻结的，

本单位有义务申请撤销项目将财政扶持资金全额退还区财政。

5、本单位承诺自行申报该项目。

6、本单位承诺配合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对项目开展监督、

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。

7、本申请材料仅为申请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企业技术

改造项目扶持制作并已自行备份，不再要求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

予以退还。

特此承诺。

法定代表人（或者被委托人）/个人签字：

办公电话：

签字日期：

(单位需加盖公章，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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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住 所

成立日期 房屋编码

法定代表人 移动电话

经营面积 自有土地： ㎡；自有建筑： ㎡；租用建筑： ㎡

主营产品

单位员工总数 人（其中：本科及以上 人；专职研发员工人数 人）

专利数 发明 项；实用新型 项；外观设计 项；软件著作权 项
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□是□否

时尚产业企业 □是□否

国家工业和信息化
部相关认定

□智能制造示范工厂□智能制造应用场景□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
“揭榜挂帅”□卓越级智能工厂□领航级智能工厂

智能制造能力成熟
度评估证书等级 □三级□四级□五级

其他获奖及荣誉

近三年度（2023—2025 年）主要经济指标

2025 年

总资产 万元 固定资产总额 万元

净资产 万元 工业总产值 万元

科研投入总额 万元 净利润 万元

营业收入 万元 已缴税费总额 万元

纳税贡献率（上年已缴税费总额

÷上年营业收入*100%）
%

2024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已缴税费总额 万元

2023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已缴税费总额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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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度技改投入

（万元）（如有多

个在库项目的，则

统一合并申报）

申报资助金额（万元）

2023 年以来曾获政府资助的情况（含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的资助项目）

序号 项目名称
项目实施（建

设）期间
资助时间 资助部门

政府资助

金额

（万）

验收时间
是否完成

验收

1 **
开始年月日-
结束年月日

年月日 ** ** 年月日
是、否二

选一

2

3

4

5

......新增列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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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单位简介

单位简介（主要包含 1、企业成立时间，主营业务，主要产品，生

产基地；2、企业亮点特色；3、企业员工情况、专利情况；4、企

业近两年营业收入、利润、纳税，同比增减情况）：项目单位成立

于 XX 年 XX 月，注册资本 XX 万元；总部位于....，主要从事....

等业务，主要生产....，产品功能、性能关键核心技术及应用场景，

技术水平在国际或国内所处水平.....，企业在行业中的所处地

位........。单位现有员工 XX 人，其中加工制造业人员 XX 人；已

获授权专利 XX 个，其中发明专利 XX 项。2025 年，营业收入 XX 万

元，同比增长 XX；产值 XX 万元，同比增长 XX；研发投入 XX 万元，

同比增长 XX；净利润 XX 万元，同比增长 XX；纳税总额 XX 万元，

同比增长 XX；总资产负债率 XX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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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基本情况

主要建设内容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竣工验收报告、实施效益等情

况

示例：

建设内容（含项目总投入、建设周期、占地面积、新增设备及数

量、主要产品、建设地址等情况）：项目总投入 XX 万元，建设

起止时间（具体到月份），改建/利用原有/新建场地 XX 平方米；

购置......、......等相关生产设备 XX 台（套），提升改

造......，建成......产线 XX 条/实现......；智能制造成熟度

经 XX 机构评估/自评达到 XX 等级；主要生产产品......。项目

建设地点位于深圳市龙岗区 XX 街道 XX 路 XX 工业园 XX。

可行性研究报告、竣工验收报告、实施效益情况：该项目在技术

上、市场上和经济上是否可行；项目建成年份，竣工验收情况，

建成年实现产能 XX/年，新增销售收入 XX 万元，新增净利润 XX

万元，新增上缴税金 XX 万元，实现 XX 效益。

项目资金来源情况

自有资金（万元） 银行贷款（万元） 其他来源（万元）

......新增列表。先有列表，然后再填下方的明细表。有多少个项目，就要填多少个明细表

年 月 日

（申请单位盖章）


	7.单个企业年度获资助总额不超过2000万元。

